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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

本次送審著作目錄 

說明： 

1.本次送審著作應符合教育部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》及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

業須知》等相關規定（請自行參閱）。本表所填資料為本院評審時之重要參考依據，且事後不得變

更送審之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。 

2.送審人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規定，至多擇定五件送審著作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，其

餘列為參考作。 

3.擬借調人員依本院研究人員遴聘要點第五點規定，免填寫本次送審著作目錄內容。 

具結確認事項 

(請打勾確認) 

 本次送審著作，本人確認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 條規定，以及
符合教育部 106 年 2 月 21 日臺教高(五)字第 1050150406 號函，所稱「公開」規
定。(詳備註) 

本次審查類別 

(擇一勾選) 
□ 學位論文(文憑送審)       專門著作 

代

表

著

作 

著作名稱： 

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： 期刊卷期/ISBN/指導教授： 

出版/接受/畢業年月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審查類科 是否合著 

    
 人文社會 

□ 理工醫農 
 

參 
考 
著 
作 

序號 

著作名稱：  

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： 期刊卷期/ISBN/指導教授：  

出版/接受/畢業年月 

(以國立記載) 
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合著者姓名  

1       

參 
考 
著 
作 

序號 

著作名稱：  

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： 期刊卷期/ISBN/指導教授： 
 

出版/接受/畢業年月 

(以國立記載) 
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合著者姓名  

2       

參 
考 
著 
作 

序號 

著作名稱：  

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： 期刊卷期/ISBN/指導教授： 
 

出版/接受/畢業年月 

(以國立記載) 
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合著者姓名  

3      
 

參 
考 
著 
作 

序號 

著作名稱： 
 

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： 期刊卷期/ISBN/指導教授：  

出版/接受/畢業年月 

(以國立記載) 
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合著者姓名  

4      
 

填表人簽章 

上列所填各項資料，如有不實自負法律責任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 日 



備註： 

1.本次送審著作，本人確認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條規定： 

(1)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。 

(2)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，或具正式審查程序，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，或經前開刊

物，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。 

(3)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，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、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

發行之著作。 

2.本次送審著作，本人確認符合教育部 106 年 2 月 21 日臺教高(五)字第 1050150406 號函，所稱

「公開」規定： 

(1)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可查得。 

(2)無法查得，已檢具出版發行單位送存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之各該館藏資訊。 

(3)無法查得，已檢具得公開查找全文、或書目資訊之刊物網址，並提供審查意見。 

3.倘申請人送審著作已為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所接受，但尚未正式刊載，應檢附該刊物所出具載

有作者、著作名稱、刊出日期等之接受刊登書面證明，並於本表出版發表日期欄位填列該刊物出

具接受證明之日。(注意：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5 條規定，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

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，且前項專門著作經審定後，不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。) 

4.請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」及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」等

相關規定詳實填寫。 


